
  

中華汽車有限公司集團 - 1 -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有關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
(股票代號：026)

二零一三 / 二零一四年度中期業績公佈

董事局宣佈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六個月內，本集團未經審核之綜
合營業盈利為五千三百七十八萬港元，去年同期則為五千零九十二萬港元。同期
除稅後未經審核之綜合盈利為四億四千七百三十八萬港元，去年同期則為二億六
千五百零四萬港元。此中期業績雖未經審核，但本公司之核數師及審核委員會已
作審閱。核數師之獨立審閱報告已包括在派發給股東之中期報告中。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未經審核

(下列賬項以港元計算)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45,762 45,748
銷售成本 -          (983)
毛利 45,762 44,765
財務收入 4 20,769 17,802
其他收入 5 620 590
員工薪酬 (5,287) (4,520)
折舊 (98) (82)
其他營運支出 (7,986) (7,640)
營業盈利 3 及 6 53,780 50,915
應佔合營企業之盈利 7 44,160 101,145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356,680 119,800
除稅前之盈利 454,620 271,860
所得稅 8 (7,241) (6,820)
除稅後股東應佔之盈利 447,379 265,040

每股盈利(基本及攤薄) 10 HK$9.81 HK$5.81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應付本公司股東股息之詳情刊載於附註 9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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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未經審核

（下列賬項以港元計算）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盈利 447,379 265,040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綜合時產生之滙兌差額 87,888 35,929
87,888 35,929

本期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535,267 300,969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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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未經審核

(下列賬項以港元計算)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三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六月

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編列)

非流動資產

固定資產 3,096,001 2,675,279
合營企業投資 1,528,415 1,500,255
其他投資 15,015 15,085

4,639,431 4,190,619
流動資產

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費 11 74,394 75,272
銀行存款 2,547,273 2,481,036
銀行結存及庫存現金 29,748 23,750

2,651,415 2,580,058
流動負債

應付賬款 12 70,261 71,337
界定利益責任 -             889
稅項 8,484 9,313
應付股息 63,832 13,678

142,577 95,217

流動資產淨值 2,508,838 2,484,841

總資產減流動負債 7,148,269 6,675,460

非流動負債

遞延税項 35,402 34,028

7,112,867 6,641,432

股本及公積金

股本 91,189 91,189
公積金 6,580,481 6,109,046

6,671,670 6,200,235
遞延盈利 441,197 441,197

7,112,867 6,641,432



  

中華汽車有限公司集團 - 4 -

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附註

(下列賬項以港元計算)

1. 編製基準

本中期財務報告乃按照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所有適用

之披露規定而編製，當中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本中期財務報告已按照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財務報表所採納

的相同會計政策而編製，惟預計將於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財

務報表中反映的會計政策變動除外。該等會計政策變動之詳情如下。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了多項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

訂，於本集團及本公司的本會計期間開始生效。其中，以下變動與本集團之

財務報表有關：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綜合財務報表」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合營安排」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在其他實體中權益的披露」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價值計量」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經修訂)「僱員福利」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取代有關編製綜合財務報表的《香港會計準

則》第 27 號「綜合及單獨財務報表」以及《香港（常設詮釋委員會）詮釋

公告》第 12 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等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引入單一控制模式，以釐定被投資公司應否予以合併處理，而焦點則放在

有關實體是否有權控制被投資公司、參與被投資公司業務所得可變動回報的

風險承擔或權利，以及運用權力影響該等回報金額的能力。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本集團已更改有關釐定是否有權

控制被投資公司之會計政策。採納此項準則並未改變集團於二零一三年七月

一日就參與其他實體業務所達致的任何有關控制權方面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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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1 號「於合營企業

之權益」，將合營安排分為共同經營及合營企業。實體須就其在該等安排下的

權利及責任，考慮安排之結構、法律形式、合約條款以及其他事實及情況，

從而確定安排之種類。合營安排若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歸類為共

同經營，則按共同經營者於合營業務之權益為限逐項進行確認。所有其他合

營安排會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歸類為合營企業，並須按權益法於

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內入賬。選擇以比例合併法作為會計政策已不再容許。

由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本集團已更改有關其於合營安排權

益之會計政策，並重新評估參與合營安排之情況。本集團將來自合營公司之

投資重新歸類為合營企業。投資繼續以權益法入賬，故重新分類對本集團的

財務狀況和財務業績不會有任何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在其他實體中權益的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將實體所佔附屬公司、合營安排、聯營公司

和未合併的結構化實體的權益的所有相關披露規定歸入單一準則內。《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規定的披露範圍普遍較以往準則所要求的更為廣泛。

由於該等披露要求只適用於完整財務報表，故本集團並無因採納《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12 號而在本中期財務報告內作出額外的披露。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價值計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取代各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現有指引，

成為單一的公平價值計量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亦對金融工具

及非金融工具的公平價值計量提出廣泛的披露要求。部份有關金融工具的披

露須於中期財務報告中採納。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對本集團

的資產及負債的公平價值計量不會有任何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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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經修訂)「僱員福利」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經修訂）對界定利益退休金計劃之會計作出多

項修訂。其中，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不再允許使用「緩衝區

法」，該法允許界定利益退休金計劃之精算損益可按參與計劃僱員之預計平均

剩餘工作年期在損益中遞延確認。經修訂後，所有精算損益均須在產生時於

其他全面收益中確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亦改變福利計劃

資產入息之確認方法，以計劃負債貼現率計算之利息收入取代計劃資產預期

回報，並即時確認所有過往服務費用（不論是否已歸屬）。

由於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本集團已更改有關其界定利

益退休金計劃之會計政策，不再採納「緩衝區法」。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已追溯

應用，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的結餘亦須重列，其影響闡述如下：

以往呈報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

第 19 號（經修訂）

　　　　　　的影響 重新編列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

 之綜合資產負債表：

界定利益資產 299 (299) -
界定利益責任 - 889 889
損益賬 5,743,243 (1,188) 5,742,055

此項會計政策變動對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盈

利、全面收益總額及每股盈利沒有任何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沒有採納於本會計期間仍未生效的任何準則及詮釋。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之中期財務報告需要管

理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影響會計政策之應用，

以及按本年截至報告日期為止呈報之資產及負債、收入及支出之金額。結果

有可能與估計有差異。

此中期財務報告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部份說明性附註。附註所載的解

釋，有助於了解自本集團編製二零一三年度週年財務報表以來，對財務狀況

和業績表現方面的變動構成重要影響的事件和交易。上述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及部份說明性附註並不包括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全份財務報表

之所有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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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

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 2410 號「獨立核數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

作出審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致董事局之獨立審閱報告已包括在派發給股

東之中期報告中。

雖然中期財務報告所載有關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之財務資

料並不構成本公司在該財政年度之法定財務報表，但這些財務資料均取自有

關的財務報表。截至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法定財務報表可從本公

司之註冊辦事處索取。核數師已在其二零一三年九月二十三日之報告中，表

示對這些財務報表無保留意見。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物業發展及投資。本集團之營業額代表租金收入及物業
銷售收入。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銷售收入 -          2,460
投資物業租金收入 45,762 43,288

45,762 45,748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3. 分部資料

集團按其提供的服務及產品的性質來管理其業務。管理層確認用作計量表現
及分配資源而應列報的經營分部與以往並無分別。應列報的經營分部為物業
發展及投資與及財資管理。

物業發展及投資分部包含與發展、興建、銷售及推銷本集團主要位於香港的
銷售物業及與投資物業的租賃有關的活動。現時本集團之物業組合，包括商
場、寫字樓及住宅，位於香港及倫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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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料(續)
財資管理分部包括管理本集團的上市證券投資、金融資產及其他財務運作等
活動。

管理層主要按每一分部之營業盈利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評估各分部之表現。

分部資產主要包括直接屬於每個分部的全部有形資產及流動資產，惟界定利
益資產及其他共同的資產除外。分部負債包括直接屬於及由每個分部管理的
全部負債，惟界定利益責任、所得稅負債、應付股息及共同的負債除外。

（甲）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理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5,762 -                -                45,762
財務收入 -                 20,769 -                20,769
其他收入 -                 -                620 620
總收入 45,762 20,769 620 67,151
分部業績 43,790 20,769 64,559
未分配支出 (10,779)
營業盈利 53,780
應佔合營企業盈利 44,160 -                44,160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356,680 -                356,680
除税前之盈利 454,620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理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部資產 4,676,951 2,593,478 20,417 7,290,846
(其中包括合營企業投資) 1,528,415 1,528,415
分部負債 62,389 -                115,590 177,979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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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資料(續)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理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45,748 -                -                45,748
財務收入 -                 17,802 -                17,802
其他收入 -                 -                590 590
總收入 45,748 17,802 590 64,140
分部業績 42,560 17,802 60,362
未分配支出 (9,447)
營業盈利 50,915
應佔合營企業盈利 101,145 -                101,145
投資物業重估盈餘 119,800 -                119,800
除税前之盈利 271,860

物業發展

及投資 財資管理 未分配 綜合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重新編列) (重新編列)

分部資產 4,228,361 2,522,154 20,162 6,770,677
(其中包括合營企業投資) 1,500,255 1,500,255
分部負債 61,855 -                67,390 129,245

截至二零一二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

(乙) 地域資料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經營地域

香港 21,872 21,664 30,012 27,077
英國 23,890 24,084 23,768 23,838

45,762 45,748 53,780 50,915

集團營業額 營業盈利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此外，期內集團應佔合營企業之營業額為港幣 36,518,000 元(二零一二年：港

幣 33,8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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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務收入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利息收入 4,866 8,712
其他投資之股息收入 258 242
兌滙收益 15,715 5,818
其他投資公平價值未實現（虧損）/收益淨額 (70) 3,030

20,769 17,802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5. 其他收入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管理費 248 248
其他 372 342

620 59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6. 營業盈利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盈利之計算已扣除：

物業支出 1,617 1,842
出售物業成本 -          983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中華汽車有限公司集團 - 11 -

7. 應佔合營企業之盈利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合營企業營業盈利 25,162 22,576
應佔投資物業重估盈餘浄值 23,120 82,296
應佔稅項 (4,122) (3,727)
應佔合營企業之盈利 44,160 101,145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8. 所得稅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税項－香港利得稅準備

本期稅項 1,898 1,576
以往年度稅項準備多撥 (10) -           

1,888 1,576

本期税項－海外

本期稅項 4,012 4,024
以往年度稅項準備多撥 (33) (136)

3,979 3,888

遞延稅項

暫時差異的產生和轉回 1,374 1,356
1,374 1,356

7,241 6,82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香港利得稅準備乃按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估計應評
稅溢利以稅率百分之十六點五（二零一二年:百分之十六點五）提撥。海外附
屬公司之稅款則按相關國家適用之稅率計提。

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應佔合營企業稅項支出為港幣
4,122,000 元（二零一二年：港幣 3,727,000 元），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中應佔合
營企業盈利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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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股息

(甲) 屬於中期應付予本公司股東之股息：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十仙

（二零一二年：十仙） 4,559 4,559
中期結算後與中期股息同時宣佈之特別股息每股五十仙

（二零一二年：五十仙） 22,798 22,798
27,357 27,357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中期結算後宣佈之中期股息沒有於中期結算日被確認為負債。

(乙) 於中期內宣佈及已獲通過付予本公司股東之屬於過往財政年度之股息：

二零一三 二零一二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就過往年度於結算日後宣佈派發之第二次中期股息

 每股零仙（二零一二年：三十仙） -       13,678
就過往年度獲通過派發之末期股息每股十仙

（二零一二年：十仙） 4,559 4,559
就過往年度與末期股息同時獲通過派發之特別股息

每股一元三角（二零一二年：一元三角） 59,273 59,273
63,832 77,510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10. 每股盈利

基本及攤薄每股盈利乃按照本集團股東應佔盈利港幣 447,379,000 元（二零

一二年：港幣 265,040,000 元），及在期間內已發行股份之加權平均數

45,594,656 股普通股（二零一二年：45,594,656 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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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費

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費包括應收貨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三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六月

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629 549
一至三個月 96 222

應收貨款總額 725 771
按金、預付費及其他應收款項 73,669 74,501

74,394 75,272

本集團設有一套既定的信貸政策。

於流動資產項下之應收賬款、按金及預付費中，其中港幣 1,299,000 元（二

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港幣 1,299,000 元）預計於一年後始能收回。

12.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包括應付貨款，其賬齡分析如下:
二零一三年 二零一三年

十二月

三十一日

六月

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一個月以內 75 17
一至三個月 -            -            
三個月以上 201 201
應付貨款總額 276 218
其他應付款項 69,985 71,119

70,261 71,337

於流動負債項下之應付賬款中，其中港幣 5,938,000 元（二零一三年六月三

十日：港幣 8,183,000 元）預計於一年後始須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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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比較數字

由於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僱員福利」及《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 13 號「公平價值計量」，若干比較數字已經作出調整以符合本期

間之呈報方式及為第一次披露之項目列出比較數字。有關詳情已於附註 1 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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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發股息

董事局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董

事局同時決議派發截至二零一四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特別股息每股港幣五

角。兩項股息合共每股港幣六角將派發予於本年二零一四年三月十四日營業時間

結束時已登記在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股息單將於二零一四年六月十七日寄發予各股東。

股票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股票將於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三日至二零一四年三月十四日止首尾兩天在

內，暫停辦理股票過戶登記手續。所有股份過戶必須於二零一四年三月十二日下

午四時三十分之前送交本公司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樓，始可獲分派本年度之中期股息及特

別股息。

業務回顧

未計入集團投資物業重新估值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前，本集團截至二零一三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之六個月內未經審核之營業盈利為港幣五千三百七十八萬元，去

年同期則為港幣五千零九十二萬元；營業盈利增加主要反映投資物業租金收入增

加及英鎊對港元滙率有所上升引致之滙兌收益。同期計入集團投資物業重新估值

及應佔合營企業業績後之除稅後未經審核之綜合盈利為港幣四億四千七百三十

八萬元，去年同期則為港幣二億六千五百零四萬元；主要反映集團持有之投資物

業有較多之重估盈餘，其中柴灣內地段 88 號由於公司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

十七（一）條申請覆核成功，所佔之份額最大。

集團之主要物業發展及投資開列如下：-

柴灣，柴灣道391 號柴灣內地段88 號

該物業為本公司全資擁有，現時繼續作為投資物業，提供租金收入。該物業佔地

面積大約 102,420 平方呎。根據現時之柴灣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H20/21，

政府已將此地段重新規劃為綜合發展區。公司就有關向城市規劃委員會 (「城規

會」) 申請發展該地段事宜，經與政府當局多次磋商後，若干未能解決之設計要

點已獲澄清。雖然公司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十六條向當局申請將此地段及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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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之若干土地發展為綜合發展項目，最初未能獲城規會轄下之都會規劃小組委員

會批准。惟公司根據「城市規劃條例」第十七（一）條，向城規會申請覆核都會

規劃小組委員會之決定後，於二零一三年八月二十三日城規會在有附帶條件下決

定批准公司之覆核申請。根據該覆核申請之設計，將包括在地盤上興建三幢附有

商舖之住宅樓宇，有蓋公共車輛總站及公共休憩用地，住宅地積比率約為 5.98
倍，非住宅比率約為 0.017 倍；該項目將有 780 住宅單位，而樓宇高度限制為香

港主水平基準以上 140 公尺。本公司正硏究符合各規劃條件之最佳方法，以重新

發展此地段。

香港仔黃竹坑香港仔內地段338及339號（將重新列為香港仔內地段461號）

該地盤由本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Heartwell Limited（「Heartwell」）持有百份之五

十權益。而Hareton Limited(「Hareton」)則為該地盤之註冊持有人，Hareton乃本

集團與太古地產有限公司(「太古地產」)成立之合營公司，由Heartwell及太古地

產分別持有百份之五十權益。該地盤佔地25,500平方呎。根據各相關之賣地條

款，此地盤應作工業及／或貨倉用途，但於二零一一年五月三日之香港仔及鴨脷

洲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第S/H15/27號，該地盤被劃作為「其他特定用途(1)(商貿)
區」。鑑於港鐵港島南線工程預算於二零一五年完成，Hareton 正積極地探討將

地盤轉為商廈用途，並已向政府當局申請更改契約條款，以允許在該地盤上興建

一幢辦公樓。於二零一二年十月二十四日，地政總署向 Hareton 提供若干修改

契約補地價的基本條款，惟 Hareton對該等條款未感滿意。於二零一二年十一月

十九日，Hareton對地政總署所提出之修改契約補地價提出上訴。

於二零一三年六月七日舉行之股東特別大會，議案獲通過批准公司以無抵押及不

收取利息之股東貸款形式下，提供財務資助，提供足夠之資金予 Heartwell 以轉

貸予 Hareton，得以進行因契約修訂而須支付之重估修改契約補價及於該地盤上

興建辦公樓之建築費用等。於二零一四年一月十三日，地政總署向Hareton提出

重估修改契約補價之金額改為港幣1,069,730,000元。由於此重估修改契約補價金

額合理及該地盤開發成辦公樓作長期投資的前景屬商業上可行，此重估修改契約

補價金額獲Heartwell及太古地產雙方接納。Hareton會按計劃發展此地盤為一辦

公樓作長期投資。Heartwell會向Hareton提供的股東貸款的金額及條款須與太古

地產同時向Hareton提供的股東貸款相同，惟在任何情況下不得超過股東已批准

之金額，並將為無抵押、免息且無任何固定期限的貸款。

預計於該地盤上將興建一幢 28 層高之甲級辦公樓 ( 由三層地下停車場，地面

一層入口，25 層辦公樓，一層避火層及一層機房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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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角港運城，港濤軒及佐敦道三號

本集團之上述住宅、寫字樓及商舖等物業差不多全部租出，空置率低於百份之

五。

英國倫敦物業

本集團在英國倫敦中心區持有永久業權之商業物業於期內全部租出。

未來展望

環球經濟前景有所改善，雖然美國實行之量化寬鬆措施隨著時間將逐步結束，但

利率於短至中期來說可能仍持續低企，因而本集團之財務收入將繼續受到不利之

影響。

在香港方面，在當局引入之買家印花稅及額外印花稅後，可能令住宅及商業物業

之樓價及租金放緩，但董事局仍相信在長遠而言，樓價及租金會有所復甦。因此，

董事局認為Hareton(由Heartwell Limited，一間本公司直接持有之全資附屬公司，

及太古地產有限公司共同持有之合營公司)於黃竹坑興建辦公樓之計劃完成後帶

來之租金收入，將對集團財務有非常正面之影響。

此外，本集團會繼續謹慎及小心地尋找優良之商機，為股東利益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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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期間內槪無

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按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3 條及第 13.22 條所作之披露

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對聯屬公司（按上市規則之定義）有以下

之貸款：

金額 類型 到期日
港幣千元

Island Land Development Ltd 349,850  免息無抵押貸款 無固定還款日期
Hareton Ltd 205,407  免息無抵押貸款 無固定還款日期

555,257  

上述聯屬公司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如下：

港幣千元
固定資產 2,029,031
待發展物業 418,407

2,447,438
流動資產 45,137
流動負債 (32,995)

12,142
非流動負債 (51,234)

2,408,346

於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上述聯屬公司中應佔的權益為港幣

1,204,173,000 元（二零一三年六月三十日：港幣 1,177,53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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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除下列各項外，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

已符合上市規則附錄14所載守則條文（「守則」）之規定。

(i) 本公司並無根據守則第 A2.1 條規定區分主席與行政總裁的角色。本公司認

為區分主席與行政總裁的角色不會增強公司的效率及改善公司的管治，透

過董事局定期開會討論及獨立非執行董事的積極參與，行政總裁及董事局

之間的權力及職權可得到平衡。

(ii) 守則第 A4.2 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有指定任期的董事）應輪流退任，至少

每三年一次。由於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有特別規定，本公司某些執行董事

毋須輪流退任。

(iii) 守則第 A5.1 條規定本公司須成立提名委員會。本公司並無設立提名委員

會，概因此類委員會的角色及職能乃由董事局擔任。主席及其他董事不時

檢討董事局的組成。董事局負責向股東建議重選的董事、向股東提供足夠

的董事個人履歷資料，讓股東掌握全面資訊對重選作出決定，以及於有需

要時提名董事填補臨時空缺。

(iv) 守則第 A1.8 條規定公司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律行動作適當的投保安

排。本公司過去就董事為公司而牽涉任何法律行動，並無作出投保。於二

零一三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對此正作出進一步之研究。

董事局主席

顏潔齡

香港，二零一四年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之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為：顏潔齡、顏傑强博士、顏亨利醫生、

廖烈武博士*、Fritz HELMREICH、Anthony Grahame STOTT*及謝耀華*。

＊獨立非執行董事


